
饶 平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
饶府办函〔2017〕61 号

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饶平县精准

扶贫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韩江林场，县府直属有关单位：

《饶平县精准扶贫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指导意见》已经县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

问题，请迳向县扶贫办反映。

饶平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7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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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平县精准扶贫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实施

指导意见

根据《广东省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》（粤财

农〔2016〕166 号）和《饶平县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监管实施细则》

（饶财农〔2016〕146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精准扶贫财政专

项资金项目实施工作，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帮扶资金安排

资金项目 数额（元） 备 注

资金总量 20000/人

小额贷款担保

及贴息资金
1000/人

《关于印〈发饶平县扶贫小

额贷款工作实施方案

（2016-2018 年）〉的通知》

（饶扶办〔2017〕6 号）

此二项

资金在

县以上

财政结

算，不

下达到

镇（场）
教育补助资金

小学、初中 3000/学生
《关于做好我省建档立卡

家庭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

作》（粤教助〔2016〕5 号）

高中 5500/学生

中职 6500/学生

高职、大专 12000/学生

社会保障资金 780/人
预留每人 3年医保 420 元（2018 年医

保 150 元/年）、养老保险 360 元

中国人寿扶贫

保险
400 元/人 200 元/人·年（2017 年、2018 年）

人均发展性

资金

除以上四项外其他资金，

主要用于贫困户户种植

业、投资收益、劳动力培

训补助、务工补助等项目。

贫困户种养业发展项目资金一般不超

过 5000 元/人•年，集体统筹投资收益

项目（统筹光伏发电等）一般不超过

10000 元/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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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贫困户帮扶项目有关补助参考标准

（一）种植项目。

1.水稻、蕃玉米等粮食作物及蔬菜类作物，长势良好的，1000

元/亩·年；

2.豆类作物，长势良好的，800 元/亩·年；

3.种植优质茶叶，长势良好的，3000 元/亩；

4.种植柑桔、杂果等果树，长势良好的，500 元/亩；

5.种植花卉类，长势良好的，1000 元/亩；

6.种植中药材，长势良好的，2000 元/亩；

7.种植经济林（不含速生桉）、竹等，长势良好的，300 元/

亩。

（二）符合环保要求的养殖项目。

1.饲养能繁母猪 10 个月以上，1500 元/头；

2.养殖肉猪 4 个月以上，800 元/头；

3.养殖能繁母牛，5000 元/头；

4.养殖公牛、肉牛 6 个月以上，3000 元/头；

5.养殖牛犊 3 个月以上，1500 元/头；

6.养殖羊 6 个月以上，300 元/头；

7.饲养鸡鸭鹅，重量分别在 1、1、3 斤以上，鸡 20 元/只；

鸭 30 元/只；鹅 40 元/头；

8.养殖蜜蜂，300 元/箱。

（三）务工补助：贫困劳动力务工补助参考标准为年工资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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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的 10%。

（四）培训补助：贫困劳动力培训补助参考标准 50 元/日·人。

（五）其他帮扶项目补助资金额度由镇场（驻镇场工作组）、

村、帮扶单位（驻村工作队）、帮扶责任人根据投入酌定，原则

上给予实际成本 50%左右适当的补助。

三、项目申报：按《关于抓紧做好新时期精准扶贫财政扶贫

专项资金帮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饶扶办〔2017〕7 号）执

行。

四、启动资金的拨付：贫困户帮扶项目经批准后，根据实际

情况，可申请不超过 50%的补助资金作为项目启动资金。启动资

金的申请由贫困户提出，村委会审核，镇（场）审批（附件 1）。

五、项目验收：贫困户帮扶项目验收由镇、村组织，贫困户、

村干部、帮扶责任人、驻村工作队（驻镇工作组）共同参与，村

委会审核，镇（场）审批（附件 2）。

六、资金发放：除培训补助外，所有由贫困户实施的户帮扶

项目的资金必须于审批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，经银行转账到贫困

户银行账户，不得以现金发放。

七、镇（场）统筹建设项目

（一）合作方及合作方式的确定。数额较大的统筹建设项目，

通过公示、招投标（询报价评估、竞争性谈判）等程序，确定合

作方及合作方式，以降低廉政责任风险。

（二）投资收益性项目报账资料。投资资金以参股协议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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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划拨凭证及接受投资方收据作为报账凭证。

附件：1.饶平县扶贫攻坚贫困户帮扶项目启动资金申请表

2.饶平县扶贫攻坚贫困户帮扶项目验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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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饶平县扶贫攻坚贫困户帮扶项目启动资金申请表

贫困户姓名

计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补助数额 元

项目

建设

内容

申请启动资金数额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村委

会审

核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镇

（场

）政

府审

批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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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饶平县扶贫攻坚贫困户增收项目验收表

镇 村 日期： 年 月 日

贫困户姓名 帮扶责任人

财政扶贫专项资金补助数额 元

项目

建设

内容

验收结论

参与验收成员

贫困户签名 帮扶责任人签名

村干部签名
驻村工作队（或驻镇

工作组）签名

村委

会审

核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镇

（场

）政

府审

批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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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委各部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、县纪委办、县武装部、

县法院、县检察院、各人民团体、各新闻单位。


